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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工作方案

为加快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进一步增强社会

诚信意识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宣传活动，现制定以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有关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部署要求，以推进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

司法公信建设为主要内容，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、建立守信激

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重点，以推进行业信用建设、信用服务市

场发展为支撑，以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、改善经济

社会运行环境为目的，使“守信荣、失信耻、无信忧”的观念

深入人心，为打造“信用赣州”品牌赋能添力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以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活动为载体，多形式、多渠

道宣传信用政策法规、信用建设成果、信用奖惩典型案例，大

力弘扬诚信文化理念，多方位营造诚实守信、珍惜信用的氛围，

让诚信理念逐渐融入社会发展血脉，成为全市人民的共同行为

准则，逐步实现全民诚信意识普遍增强、新时代诚信风尚不断

弘扬、社会公信度大幅提升的目标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自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，并长期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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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内容和方式

（一）制作宣传标语。在机关大院、广场、重要路口设置

长期公益性广告牌。在单位门口、楼道等位置悬挂宣传标语，

有电子显示屏的滚动播放信用宣传标语。在人口密集居住的社

区和村居喷涂、张贴或悬挂信用宣传标语。在广场、商场等人

流密集地设置长期公益性广告牌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成员单位、

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（二）开展媒体宣传。在电视台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媒

体开设“信用赣州”专栏，在重点时段、重点板块刊播信用建

设公益广告，宣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法规，普及信用知识，

报道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。（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

市文广新旅局、赣南日报社、赣州广播电视台）。

（三）组织集中宣传。组织企业、群众在同一时间段、地

点集中开展信用宣传活动，如设立咨询服务台、制作宣传展板、

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折页等，大力营造“人人讲诚信、人人重

诚信”的社会风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信用联办及各成员单位、

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（四）宣传解读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。通过培训会、

座谈会等形式，学习贯彻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，全面了解《条例》的内容和要求。充分利用门户

网站、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全方位宣传报道《条例》，普及社

会信用政策与知识，营造“知信用、守信用、用信用”的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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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成员单位、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（五）开展诚信文化“八进”活动。

1.开展诚信文化进机关活动。将诚信政策理论纳入机关干

部日常学习内容，重点学习《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

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

的通知》（发改财金〔2013〕920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

21 号）、《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

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33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

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1

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 号）、

《关于加怏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

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64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

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76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8

号）、《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发

改财金〔2016〕2794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35 号) 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

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49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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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52 号）、

《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

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25 号）、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

等文件。有条件的可利用电子屏、宣传栏、活动室等建设诚信

文化墙、诚信文化走廊、诚信主题公园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成

员单位、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2.开展诚信文化进校园活动。将诚信文化宣传工作与学校

德育工作、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。建立师德考核

工作机制，定期开展师德考核和“师德标兵”评选活动等形式，

加强对学校教职工的诚信教育管理，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。利

用张贴宣传海报、设计主题板报、举办征文比赛、讲诚信文化

故事、设置诚信课程等形式进行常态宣传，树立师生诚信价值

观。组织开展以“诚实守信”为主题的演讲比赛、征文比赛、

知识竞赛及“诚信之星”评选等活动。（责任单位:市教育局、

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。

3.开展诚信文化进企业活动。组织企业开展以“诚信兴企”

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，宣传政策法规、宣讲诚信文化，引导企业

把诚信文化紧密融入企业文化建设，增强企业诚信意识，牢固

树立诚信理念，打造诚信品牌企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监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建

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赣州银保监分局、市工商联、

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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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开展诚信文化进商场活动。以“诚信经营，放心消费”

为主题，开展“诚信经营示范店、示范窗口”等评选活动，树

立商户诚信经营观念，约束自身商业行为，形成诚信经营的社

会风气和文化氛围。组织城区各大商场，利用展板、海报、显

示屏等普及信用知识、宣传诚信典型，营造良好诚信氛围（责

任单位:市市监局、市商务局、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。

5.开展诚信文化进景区活动。倡导景区和旅游相关从业者

诚信经营，完善旅游市场随机抽查、旅游行业相关经营者信用

信息公示制度。评选“诚信旅游景区”“最美导游”“最美游

客”“诚信旅游示范店”等，将失信旅游市场主体纳入旅游领

域黑名单，加大宣传力度和曝光力度，引导树立诚信品牌。（责

任单位:市文广新旅局、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6.开展诚信文化进社区（村居）活动。组织社区（村居）

开展以“弘扬诚信文化、建设信用赣州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，

利用社区服务中心、集市等场所，通过电子显示屏、悬挂横幅、

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，广泛宣传信用知识和诚信典型案例。（责

任单位: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7.开展诚信文化进农村活动。探索举办以“诚实守信”为

主题的星级家庭评选活动，选树一批崇德向善、诚实守信、家

庭和睦的文明诚信家庭典型，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，加强文明

乡风建设，逐步增强农民诚信意识。充分利用文化站和村级活

动广场，积极开展诚信文化宣传活动，把诚信文化宣传，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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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农民休闲娱乐活动中。（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文广新旅局、

各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8.开展诚信文化进医院活动。组织医院开展以“诚信兴院”

为主题的教育培训活动，普及诚信知识，宣传诚信典型，使诚

信成为医院干部职工的行为准则和规范，以患者为中心构建“规

范、服务、诚信”的医院诚信文化。（责任单位:市卫健委、各

县<市、区>人民政府）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地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认真安排部署，周密组织实施；

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，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，确

保达到预期目标。

（二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地、各单位要根据地域、行业特

点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媒体等媒介，创新工作举措，加大宣传

力度，增强宣传活动的感染力，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浓厚

氛围。

（三）务求工作实效。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工作纳入

年度考核。各地、各单位要把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活动

与日常管理工作紧密结合，真正达到以活动推动工作的目的。

要及时将开展活动的总结、图片、视频及相关新闻报道等资料

报市信用联办。电话：8996210，邮箱：gzsxylxb@163.com。

附件：1.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标语



— 8 —

2.赣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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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标语

1.讲诚信，用信用，促文明。

2.守信光荣、失信可耻。

3.守信走遍天下，失信寸步难行。

4.加强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。

5.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，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

6.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。

7.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，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。

8.切实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。

9.全面推进社会诚信建设，大力推进诚信市场主体。

10.加强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。

11.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市场性约束和惩戒。

12.大力开展重点行业领域诚信问题专项治理。

13.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。

14.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。

15.全面落实政务公开，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双公示机制。

16.法治长城始于一砖一石，诚信文明凝聚一点一滴。

17.建立和完善红黑名单制度，加大联合奖惩力度。

18.加快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。

19.加强行业自律，树立诚信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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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维护市场正常秩序，营造诚信社会环境。

21.产业强市、工业立市、诚信兴市。

22.诚信是财富、是资源、是品德。

23.立言立行要从小，诚信新风共倡导。

24.以诚待人，以信兴业。

25.诚乃立身之本，信为道德之基。

26.诚信促发展，文明奏新篇。

27.讲诚信、践承诺、促和谐、谋发展。

28.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。

29.增强法治意识，共铸诚信社会。

30.做文明市民，树诚信新风。

31.诚信者人爱之，守信者人敬之，失信者人恶之。

32.诚信为本，受益一生。

33.信用关系你我他，愿我们与信用同行。

34.依法诚信经营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
35.我为诚信添光彩，城市因我更精彩。

36.做诚信之人，铸法治之国。

37.用诚信美化心灵,用法治规范社会。

38.贯彻落实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，共建美好诚信社会。

39.贯彻落实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，共筑诚实守信社会环境。

40.贯彻落实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,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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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赣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名单

（63 家）

市委办公室（档案局）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(市文明

办)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编办、市委信访局、市中级法院、市检

察院、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公积金中心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广新旅局、市卫健委、

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林业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市市监

局、市体育局、市统计局、市人防办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医保

局、市城管局、市行政审批局(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)、赣州

广播电视台、赣南日报社、市城市住房服务中心、市供销社、

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市红十字会、市工商联、

人民银行赣州市中支、赣州银保监分局、赣州海关、市税务局、

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气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国网赣州供电公

司、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、中国移动赣州分公司、中国联通赣

州分公司、南铁赣州车务段、市水务集团、市深燃公司




